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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城步县园林绿化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有办公室、财务与征收管理股、技术业务股、监察股、公园古树名木管理股5个股室;决算单位为园林绿化站本级，没有独立核算的二级单位。
（二）人员编制情况:
本单位编制13人，2024年末实际在职人员14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承担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的责任，统筹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组织拟订区级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参与并联审批建设项目涉及园林绿化配套指标和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审核并监督实施；贯彻执行有关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标准并监督实施。
    2）、承担占用（含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和移、伐树木以及集中绿化事项的管理。
    3）、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城市义务植树活动；负责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4）、承担城市园林绿化行业管理和规范园林绿化市场的责任。贯彻执行园林绿化市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指导监督园林绿化工程招投标、定额管理、质量安全和工程监理；贯彻执行园林绿化工程方面的技术标准并监督实施。
   5）、贯彻执行风景名胜区管理规范并监督执行；配合有关部门对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
   6）、承担综合性公园、专类园、社区公园等城市公园行业管理的责任。贯彻执行城市公园分级分类标准并组织实施；指导城市公园紧急避难场地的规划、建设、保护工作。指导下属公园管理处和绿化工程处业务管理工作。
   7）、贯彻城乡建设和县园林绿化科技发展政策。负责建设领域和园林绿化先进技术、新技术推广应用。
   8）、承办上级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年初预算总收入225.3505万元，预算总支出225.3505万元，做到收支平衡。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225.350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225.3505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225.350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80.8005万元，项目支出44.55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369.74万元，较预算增加144.3895万元，总支出369.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8.68万元，占总支出的83.49％；项目支出61.06万元，占总支出的16.51％。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增加了2022年的绩效奖和2024年的础绩效、债券资金安排了项目支出。
（二）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41.06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40.74万元，公务接待费0.32万元。
2.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96.87万元，其中：货物96.87元，工程0万元，服务0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年初预算数为0万元，全年预算数0万元，全年决算数0万元。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我单位根据《财政部关于2024年部门决算工作的通知》要求进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经自评，我们认为得分为100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为“优”。

（一）综合评价结论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工作完成率、工作完成及时率、质量达标率都达到了100%，本单位绩效评估自评总得分为100分。本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为369.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8.68万元，项目支出61.06万元，完成了年初制订的绩效工作目标。
（二）评价指标分析（或综合评价情况）。
一是绩效自评结果。2024年度本部门整体支出全年预算数225.3505万元，执行数369.74万元，完成预算的164.07%，绩效自评得分100分，评价等级为“优秀”。绩效目标完成情况：（1）单位经费支出绩效情况：我中心为一级预算单位，本年支出合计369.7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08.68万元；工资和福利支出211.1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7.12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0.57万元，资本性支出39.86万元。（2）单位项目支出61.06万元，每月按时进行账务处理，及时报送相关报表。
本部门2024年围绕部门职责、行业发展规划，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设定整体绩效目标，加强预算配置、执行、管理和资产管理、认真履行职责、提高履职效益，部门支出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在年内及时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1.经济性方面。2024年全年按照部门预算进行成本控制，日常性工作开支严格按预算执行，其中：三公经费控制在2.12万元，全部控制在厉行节约指标数内。专项支出按财政部门下达的计划实施，全年没有项目超支。
2.效率性方面。2024年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较好地按时按质完成任务。
3.有效性方面。部门支出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我中心各项工作成效上。
4.可持续性方面。2024年，单位履职工作方面一直完成得很好。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年初预算编制不够精细、需求与条件存在差距导致预算准确率出现偏差，预算支出审核有待加强。
（二）人员力量薄弱，我中心拥有13个编制，实有编制人数14人，主要是人员老化严重，50岁以上的人员11人，占总人数的78.57%。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增强绩效意识、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单位加强绩效政策学习，增强绩效意识，绩效目标设置要做到指向明确、合理可行、相应匹配、细化量化，把绩效目标设置得更科学规范，使绩效目标真正发挥指导性作用。
（二）完善财务制度，严格把控财务报账。单位要不断完善财务制度，落实岗位责任，并加强对财务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业务能力，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要求规范报销行为，做到超标准不报，票据资料不齐不报。
（三）合理编制财政预算。单位应该结合上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来编制本年度预算，充分考虑在执行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加强预算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减少或避免预算调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预算支出审核跟踪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创新规范财务收支和控制经费增长管理手段。
（四）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编制预算，编制范围尽可能全面，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五） 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牢固树立行政成本意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是将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单位预算编制的核心依据，对绩效优秀的项目优先保障资金，对低效、无效项目削减或取消预算，实现“绩优则预算优”。二是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明确责任部门与整改时限，推动公共服务质量提升。三是将评价结果纳入单位部门年度考核和领导干部履职评价，强化责任意识。四是按规定公开绩效评价结果，接受公众和审计监督，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死亡抚恤支出、工资福利支出、其他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会随着政策、人员异动变化而有所变化，今后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财政预算资金下达时间较晚，不利于年度预算执行以及项目支出按计划实施，建议财政及时下达预算资金，确保预算的正常。



